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6月份新闻发布会材料一
关于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
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的新闻发布稿
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、办公厅副主任 孙军工

（2010年6月24日）
各位记者：

大家上午好！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临近，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一年来人民法院审判毒品犯罪案件的有关情况，并公布4起典型案例。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这四起案件的制造毒品罪犯夏志军、何平全，走私、运输毒品罪犯王正元、朱玉峰，贩卖、制造毒品罪犯刘巍，贩卖毒品罪犯李德忠等6名罪犯依法核准死刑。日前，这6名罪犯已被执行死刑。
一、2009年以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

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，是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一贯立场和做法。近年来，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参加禁毒斗争，高度重视毒品案件审判工作，始终坚持“严打”方针，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注重充分发挥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作用。2009年，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0928件，同比增长16.47％；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56125人，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7462人，同比增长8.78％，重刑率为31.11％，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4.81个百分点，对遏制毒品犯罪的发展和蔓延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从审判情况看，我国的毒品主要来自境外，以“金三角”缅北地区为主，但在境内制造氯胺酮等毒品犯罪也呈严峻形势；涉案毒品中，传统毒品海洛因、鸦片的比重，2009年为58.79%，同比下降7.09个百分点，甲基苯丙胺、氯胺酮等新类型毒品，2009年占39.72%，同比增长7.15个百分点，毒品种类多、新类型合成毒品多的特征明显；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、狡猾。这对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

二、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突出打击重点，坚持区别对待
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。今年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该《意见》第11条规定：“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。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，即使犯罪情节较轻，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。尤其是对于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被判处重刑的累犯，更要依法从严惩处。”全国法院认真贯彻《意见》的要求，突出打击重点，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和毒枭、职业毒犯、累犯、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、人身危险性大、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，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，多次、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毒品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。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，坚决依法判处。最高人民法院对报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，凡符合判处死刑标准的，坚决依法核准。

本次公布的4起毒品犯罪案件中，罪犯夏志军、何平全伙同他人先后4次制造氯胺酮共计320余公斤，案发后查获280余公斤，还查获1000余公斤含氯胺酮的液体，且夏志军系累犯；罪犯王正元先后5次组织他人走私、运输甲基苯丙胺近36公斤，且曾因犯罪三次被判刑，罪犯朱玉峰先后4次指使他人走私、运输甲基苯丙胺38公斤，案发后查获甲基苯丙胺近43公斤；罪犯刘巍伙同他人制造海洛因勾兑液针剂并出售牟利，数量达160公斤，大部分已流入社会，还出资让他人学习氯胺酮制造技术，并制成氯胺酮1540克，且曾因犯罪被判刑；罪犯李德忠伙同他人跨省贩卖氯胺酮32公斤，还贩卖其他毒品，案发后查获氯胺酮12公斤。这6名罪犯中，2人制造毒品，2人走私、运输毒品，1人制造、贩卖毒品，1人跨省贩卖毒品，实施的多为源头性毒品犯罪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且主观恶性深、人身危险性大，均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，是严惩的重点对象。
同时，对于具有严重情节的罪犯，也依法从严惩处。如，夏志军案中的罪犯徐祥平，虽系受雇从事制造毒品，但其多次参与、表现积极，系主犯，依法对其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；对该案中的罪犯何方明、陈勇、杨翠彬、游超，虽认定为从犯，但考虑参与制造毒品数量特别巨大，依法均判处无期徒刑。王正元案中先期到案的罪犯帅建飞虽系受指使而走私、运输毒品，但毒品犯罪数量巨大，且系主犯，已另案对其判处并核准死刑；该案中的罪犯翟建海、胡德彪亦系受指使而运输毒品，但运输毒品数量大，且系主犯，均判处无期徒刑。刘巍案中的罪犯迂飞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小于刘巍，但系累犯和毒品再犯，依法从重处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；该案中的罪犯张金龙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在互联网上发布出售氯胺酮制造技术的信息，并向高宝璠（fán）传授制造氯胺酮的具体方法，高据此制造氯胺酮1540克，依法认定属于犯罪情节严重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李德忠案中的罪犯夏世云受李雇佣贩卖毒品，系从犯，但亦系累犯，依法从重处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
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量刑时，坚持区别对待，做到该严则严，当宽则宽，宽严适度，罚当其罪。对于具有自首、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，依法体现政策，给予从宽处罚。如，王正元案中先期到案的罪犯尹蜀鹏运输毒品数量巨大，罪犯张科锋走私、运输毒品数量大，但二人分别协助抓获共同犯罪人帅建飞、刘乐锋，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均依法从轻处罚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刘巍案中的罪犯聂兵，多次向多人贩卖海洛因勾兑液针剂数量大，但其犯罪后自首，并协助抓获“下线”关德鑫，有立功表现，依法减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。李德忠案中的罪犯马忠甫，曾因犯盗窃罪、抢劫罪被判刑，本次又参与贩卖毒品，但其协助抓获主犯李德忠，有重大立功表现，依法从轻处罚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这种区别对待，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，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，教育、改造大多数毒品犯罪分子。
三、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
据有关部门统计，2009年全国毒品犯罪案件破案数和查获毒品数比2008年均有大幅上升，今年第一季度的破案数同比也在上升。这一方面表明，我们的禁毒斗争取得了积极、显著的成效，另一方面也说明，我国的禁毒形势依然较为严峻。
针对这种形势，最高人民法院在继续加大对严重毒品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、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措施，加强对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指导。继2007年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联合发布《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2008年印发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之后，又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于2009年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当天印发了《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对走私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认定，制毒物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主观明知的认定，制毒物品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量标准等作了具体规定，加大了打击涉易制毒化学品犯罪的力度，对进一步遏制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，从源头上控制毒品犯罪高发、多发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去年以来，各级人民法院以宣传禁毒法为中心，围绕“参与禁毒斗争、构建和谐社会”的主题，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，紧紧抓住全民、青少年、吸毒高危人群三个“关键点”，认真贯彻“打防结合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。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，通过庭审直播、集中公开宣判、媒体报道，深入基层发放禁毒资料，举办禁毒法制讲座，建立禁毒对象帮教制度，与社区、学校、团体建立禁毒工作协作关系等多种形式，有计划、有目的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，增强了禁毒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营造了禁毒人民战争的浓厚氛围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
为做好今年的禁毒综合治理工作，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多项措施。3月5日，为配合公安部在全国开展的禁毒严打整治行动，最高人民法院向16个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高级法院发出通知，要求分别在4月、6月和9月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，形成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的声势。最高人民法院也于4月1日公布了5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。4月12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了《关于认真做好人民法院2010年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案件审判工作的同时，深入开展毒品案件调研，进一步加强审判指导，以禁毒宣传教育为重点，不断深化禁毒综合治理工作。据了解，各地法院特别是毒品案件多发地区的法院，在以往工作基础上，正积极探索禁毒综合治理的新形式和新做法，不断增强此项工作的科学性、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确保今年的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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